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98年度出租、出售

業務宣導暨公務行銷座談會會議紀錄
1、 時間：98年12月23日上午10時

2、 地點：本處5樓第一、二會議室
3、 主持人：陳處長文龍                          

4、 出席者：詳如簽到簿                        記錄：姚圍仁

5、 主席致詞暨來賓介紹：

歡迎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臺北縣政府地政局、臺北市地政士 公會、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臺北縣建築師公會代表及先進百忙中撥冗參加本處舉辦業務宣導座談會，本次會議目的主要為出租、出售法令宣導，希透過座談會方式與各位進行業務相關事項之溝通、交流，以減少申租、申購案補正情形，精進國產業務處理。有關業務交流部分，本處於會前已收到5個提案，稍後將於會中與各位交換意見，另倘尚有疑義未及提出，請於臨時動議時賜教。
6、 業務宣導事項：（簡報內容請參閱光碟資料）
1、 國有非公用土地出租業務宣導（略）。
2、 國有非公用出售（讓售、標售）業務宣導（略）。
7、 討論提案及本處回應意見：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本處回應意見

	一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
吳監事美玉
	申請人房屋於民國50年即興建完成，因無其他政府出具之證明文件，可證實該屋確為82年7月21日以前已實際使用至今，請  貴處准援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97年6月26日公告（行政院97年2月21日臺農字第0970004763號核備「國有林地濫墾地補辦清理作業要點暨國有林地濫墾補辦辦法清理實施計畫」函）說明第三點第（二）項第5款：「其建材（如土泥磚塊結構），確為民國58年5月27日以前始可取得，並取得建築公會等之認證或經本處派員查證屬實者」即可申請承租。
	本案所提參照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取得建築師公會等之認證或經本處派員查證屬實者」作為審辦申租案之時間證明文件，因建築師公會等之認證非屬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未符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另依本局94年3月22日台財產局管字第0940008307號函檢送研商「申租、購國有土地案件應付之時間證明文件可否增納民間機構認證之文件」會議紀錄六（一）所示，因上述民間認證之文件係屬私文書性質，用以採證作為申租之文件並不妥適，仍宜按現行規定辦理，又本處亦無專業技術足資審認民眾據以申租之地上建物建材年數，爰本處歉難同意參照辦理。日後遇本局修訂相關規定時，本處將適時建議本局邀請相關公會、團體與會討論，俾利實務執行。

	二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

吳監事美玉
	目前最困擾的是以航空照片作為申租證明文件之申租案，依據  貴處註銷申租案所退回之空照圖上面黏貼之套繪透明地圖，可看出，只要空照圖上建物照片清楚，貴處是可自行判斷建物位置，不需再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判讀及告知比例尺，況且  貴處會勘時都有會同土地管轄地政機關，即可知道建物所在正確基地地號，不需將簡單業務弄成複雜案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98年7月22日農測調字第0989250052號函），說明第3點是這麼寫的：「有關上述地段190-4地號圖圈劃處建物明顯可辨，毋須具備判釋航空照片之專業能力即可辨別，務請國有財產局本於職權自行判定」。
	提案二、三均涉航空照片圖作為時間證明文件之疑義，併提案三共同說明。

	三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

張理事瑞緞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既已增訂得予出租之作業程式，更得由出租機關審認實際使用時間，免予檢附時間證明文件。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主管機關應以多元思維勇於任事，本於職權判定航空照片圖（經電洽張理事表示，提案單誤繕為航測地形圖）合乎規定者，即應同意其租賃，以維人民權益。
	航測地形圖（業經權責機關測製，附有圖例及比例尺）得作為申租土地之時間證明文件，尚無窒礙難行之處。至有關民眾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以下簡稱農航所）核發82年7月21日前拍攝之航空照片作為時間證明文件申租國有土地案件處理方式，因涉通案處理原則，本處業於98年11月2日邀集農航所等相關單位開會研議，並已將會議結論報局，爰有關航空照片之判讀權責歸屬及專業技術等疑義，俟本局核示處理方式後，再憑辦理。

	四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

吳監事美玉
	遇有補正或註銷申租案時應同時通知受任人。
	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租賃作業程序第3點第2項規定，申租人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明委託關係，並檢附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實務執行上，申租人倘委託他人申請，且於申請書載明委託關係或檢具委託書，本處於審辦過程中需函請申請人辦理補正事宜，或於結案通知繳款訂約或註銷時，其通知均以正本送達受任人並副知申租人。倘有本處漏未依上述作業方式致未通知受任人之案件，請提供本處，當確實檢討改進，另亦煩請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如受託代理民眾申辦承租、購案件，務必檢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明委託關係，俾利本處辦理通知事宜。

	五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

張理事瑞緞
	人民依法申請承租、承購案件，應訂定處理期間。 
	有關申租、申購案件處理時程，自收件後，本處需辦理派員勘查（倘未全筆使用國有土地，尚須洽地政機關辦理分割）、審查（陳核）、通知補正及繳款（訂約）等作業流程，其中案件繁簡情形各異，倘涉及函請他機關查告相關資料或請申請人辦理補正，將影響後續結案時間；又，近年來本處人事異動頻繁，致部分申租案處理進度或有延宕，本處深感抱歉，後續將積極管控案件辦理情形；針對涉他機關配合辦理，如向地政機關申辦分割或複丈，及需函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查詢相關事宜，而有所延宕情形，本處已定期召開申租、購等業務檢討會，嚴謹管制追蹤，並由主管課室於一定期間未有辦理結果或函復本處，除電話洽請或派員協調外，並以公函請該機關惠速配合辦理或查復，以加速案件之審辦，回應民眾需求。


8、 臨時動議及本處回應意見：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本處回應意見

	一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

陳理事清福
	請提供本次座談會出租、出售業務宣導簡報資料。另有關出售業務簡報資料所述，都市更新範圍內國有非公用土地不再受理申購案，其適用範圍包括整體開發之專案讓售申請案，是否牴觸國有財產法之規定？是否有違法律優位原則？
	（1） 本處將於提供會議紀錄時併同檢附簡報資料供參。

（2） 依國有財產法第52條之1第1項第4款暨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國有土地，得專案報經財政部核准讓售與開發人，而「獲准整體開發」範圍係指財政部訂頒「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開發案件處理要點」第3點規定各款情形。至都市更新範圍內之國有土地處理方式，係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7條及財政部訂頒之「都市更新事業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規定辦理，並無牴觸國有財產法及有違法律優位原則之問題。

	二
	臺北縣建築師公會達副理事長黔生
	標售案係由申請人（乙方）提出申請，其目的為承購國有土地，名稱不宜載為「標售申請書」，應改稱為「承購申請書」，以符實際。
	本處所製作之申請書另有「承購國有非公用不動產申請書」，與「標售申請書」不同，針對無法依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申請承租、承購，而對某筆國有非公用不動產有需用者，可填寫標售申請書，請本處公告列標，該標售申請書格式不拘，只須敘明標的及申請人聯絡資料即可，惟公開標售方式任何不特定人均可參與投標，申請人未必能標得渠所申請標售之不動產，故申請書之名稱應無疑義。

	三
	社團法人臺北縣地政士公會蔡常務監事哲晃
	近年來土地利用方式愈趨多元，例如都市更新、地上權設定或合作闢建等方式，請問  貴局未來將如何因應？以及是否有增訂相關規定或配套措施？
	自  本部李部長上任後，國有財產經營、管理之政策著重於賣小地、留大地，秉持公地公用原則，其餘才參與開發，並兼以多元策略活化利用國有財產，例如以合作開發方式闢建臨時停車場、修訂「都市更新範圍內國有土地處理原則」，增列本局主導都市更新或處分利用、按應有之權利價值選擇分配更新後房地等處理方式，資憑選配全棟房地做為政府機關辦公廳舍，有效解決現行辦公空間不足之窘境。另招標設定地上權雖未有顯著成果，惟目前刻由本局研擬修訂相關法令中，俟修正發布後，亦將成為國有財產提供多元活化利用之重要管道。


9、 散會：下午12時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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